
 
行政复议决定书 

 

海珠府复字〔2018〕68 号 

 

申请人：严某，女。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 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宝岗大道 1099 号。 

 

申请人严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作出的《告知书》，于 2018 年 8 月 20

日提出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作出的

《告知书》。 

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不应接收管理申请人的人事档

案。申请人是知青年代人，1976 年下乡插队至原工作单位江西

九江市色织厂，该厂于 1993 年破产关闭，申请人当时未领取下

岗费。被申请人在迁移、管理申请人档案过程中未事先告知申

请人涉案《告知书》中有关“按《关于解决早期离开省属国有

集体企业人员社会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劳社发〔2008〕7

号）等一系列文件并无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有关经历”的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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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待申请人适龄退休申办手续时才被告知“不能视同缴费工

龄，亦不能购买”，侵犯了申请人的知情权。 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告知书》适用文件依据错误。被申

请人于 2006 年 7 月 11 日接收、管理申请人人事档案，申请人

于同年办理广东失业人员证，未领取失业救济金。被申请人作

出的《告知书》中所依据的文件在 2006 年还未出台，根据法不

溯及既往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》第九十三条规

定，请求依法撤销该《告知书》。 

三、根据国家文件优先于地方文件原则，应适用《关于解

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》（劳人培

〔1985〕23 号）第一条规定。 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 申请人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向被申请人

提交《购买工龄申请报告》，申请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，希

望将经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并经法院生效判决确

认“不能视同缴费”的工作年限，确认为可一次性补缴养老保

险费的年限。 

根据《关于解决早期离开省属国有集体企业人员社会保险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劳社发〔2008〕7 号）、《广东省劳动

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人员申请一次性养老

保险缴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劳社发〔2009〕12 号）、《广

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  广东省民政厅  广东省财政厅  广东省卫

生厅  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切实解决早期下乡知青社会保障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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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的通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12〕64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申请一次

性补缴养老保险费，须符合“为我省所属国有和县以上集体企

业（含海南建省后改为海南地方所属的各类企业）原固定工

（含干部）或我省知青”的条件。被申请人核查了申请人的职

工档案、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申请人视同缴费年限

的审核结论、越秀区人民法院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判决

文书，申请人有关工作经历为“1976 年至 1982 年在九江市国

营向阳综合垦殖场务农，1982 年起在九江市搬运公司、九江市

色织厂工作，后离开单位，1999 年 10 月户口从江西省九江市

迁入广州市”，以上经历与上述文件要求的广东省相关原固定

工（含干部）或知青经历不符。 

本府查明： 2012 年 6 月 21 日，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

障局作出穗人社工龄决〔2012〕156 号《视同缴费年限审核决

定书》，告知申请人鉴于其不是经过组织、劳动或人事部门批

准调入广州市，故原工作时间不能视同缴费年限。 

2012 年 9 月 4 日，申请人向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提出行

政诉讼，请求撤销穗人社工龄决〔2012〕156 号《视同缴费年

限审核决定书》。 

2012 年 12 月 4 日，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12）穗

越法行初字第 451 号《行政判决书》，判决驳回申请人的诉讼

请求。后申请人不服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广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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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（2013）穗中法行终字第 171 号《行政判

决书》，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2018 年 7 月 6 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《购买工龄申请

报告》。2018 年 8 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《告知书》，告知申

请人其申请按规定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，须符合为广东省所

属国有和县以上集体企业（含海南建省后改为海南地方所属的

各类企业）原固定工（含干部）或广东省知青的条件，经查阅

申请人的相关资料，申请人无符合文件规定的有关经历。 

另查明，申请人的工作经历主要为：1976 年至 1982 年在

江西省九江市国营向阳综合垦殖场务农，1982 年起在九江市搬

运公司、九江市色织厂工作。1999 年 10 月，申请人户口从江

西省九江市迁入广东省广州市。 

以上事实，有视同缴费年限审核决定书、行政判决书、信

访（咨询）登记表、购买工龄申请报告、告知书等证据证实。 

本府认为：《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

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主管社会养老保险工作，实行系统管

理。”被申请人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法

定职责。 

根据《关于解决早期离开省属国有集体企业人员社会保险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劳社发〔2008〕7 号），申请一次性缴

费的人员须 “现为广东省城镇户籍且是 1978 年 6 月 1 日至

1993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离开原企业的原固定工（含干部）。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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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是指 1994 年 1 月后参加省直养老保险统筹的省属国有和县

以上集体企业（含参加省直基本养老保险统筹的中央、军队企

业以及原改制破产的企业）。”“早期离开省属企业人员原在

省属国有、县以上集体企业的工作年限经审核确认后，可申请

一次性缴纳养老保险费。” 根据《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

于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人员申请一次性养老保险缴费有关问

题的通知》（粤劳社发〔2009〕12 号），申请一次性养老保险

缴费的适用对象须符合“（一）现为我省户籍，原企业属于应

参加我省养老保险统筹企业的早期离开国有集体企业（含农

场、垦殖场）人员……（二）现为我省户籍，在 1978 年 6 月 1

日至 1993 年 12 月 31 日离开原驻海南岛的广东省所属国有和县

以上集体企业（含海南建省后改为海南地方所属的各类企业）

的原固定工……（三）现为我省户籍，回城后没有被安排就业

或被安排到县以下集体企业就业的原我省知青（含分配在农

场、垦殖场和兵团当职工的知青……）”根据《广东省劳动和

社会保障厅  广东省民政厅  广东省财政厅  广东省卫生厅  广东

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切实解决早期下乡知青社会保障问题的通

知》（粤人社发〔2012〕64 号），纳入该通知解决范围的知

青，是指“现为广东省户籍，1961 年至 1982 年期间，响应党

和国家号召，经县级及县以上知青管理部门动员和组织下乡插

队、插场、经批准回乡安置的城市户口青年，以及随父母疏散

到农村或‘五七’干校并经批准改为知青身份的我省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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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……”本案中，申请人虽为广州市户籍人员，但其申请一次

性补缴养老保险费的有关工作经历均发生于江西省，故被申请

人依据上述文件规定，认定申请人的相关工作经历，不符合广

东省所属国有和县以上集体企业（含海南建省后改为海南地方

所属的各类企业）原固定工（含干部）或广东省知青的条件，

查明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依法应予维持。 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，本府决定： 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 2018

年 8 月 10 日作出的《告知书》。 
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

内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府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0 月 15 日 

（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） 


